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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说法

法治漫画

尽快纳入

针对近期丰巢快件箱超时收费问

题，中消协表示，智能快件箱服务具有

小区公共服务属性，应尽快将智能快件

箱服务纳入公共消费范畴，更好地保护

消费者合法权益。 新华社 朱慧卿 作

以案说法

消费与法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本报记者 蓝莹 通讯员 芮萱

本报讯 因家庭生活不顺，酒后的

他从5楼抛下椅子和烧水壶……这种行

为，该承担什么责任？5月14日上午，瑞

安市法院公开开庭宣判一起高空抛物危

害公共安全案，一审认定被告人方某健

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

期徒刑3年。据悉，此案是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依法妥善审理高空抛物、坠物案件

的意见》施行后，温州法院判决的首起高

空抛物入刑案件。

2019年12月25日晚，被告人方某

健与朋友相约聚餐，席间喝了不少酒。

当晚9时40分许，方某健回到瑞安汀田

商业街某处5楼的出租屋内休息。15分

钟后，方某健拨打其前妻电话，但无人接

听。一气之下，方某健拿起房内一把椅

子就往楼下商业街扔，由于用力过猛，扔

出时将一扇玻璃窗和不锈钢窗框一起带

落到商业街人行道上。玻璃散落一地，

部分物件砸中一辆停放在街边的红色轿

车，导致车辆左前侧受损。紧接着，方某

健又将一个装有热水的烧水壶抛向商业

街对面人行道上，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经查，事发地段所

处的商业街人流量较

大，且事发时临街店铺

大多尚在营业，街上不

时有人车往来、停留，

被告人方某健的高空

抛物行为对沿街不特

定人员的人身和财产

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周边群众见状立即报

警，当晚方某健被公安

机关抓获到案。

法官说法：
被告人方某健酒后

故意从临商业街高层民房抛弃木制椅子

和装有热水的烧水壶，危害公共安全，其

行为已对不特定人员的人身、财产构成

严重威胁，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鉴于没有人员伤亡、车辆受损不

大，尚未造成严重后果，方某健自愿认罪

认罚，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近年来，高空抛物、坠物事件频频发

生，致人死亡、重伤事件屡见不鲜，让人

扼腕不已。高空抛物是“悬在城市上空

的痛”，严重威胁着人民群众“头顶上的

安全”，成为人们深恶痛绝的一大公害。

高空抛物、坠物发生就在一瞬间，

但却抛弃了文明与良知，抛出了犯罪与

邪恶，可谓害人害己。要杜绝高空抛

物、坠物这一严重危害人们生命财产安

全的恶习，除了要有刑罚制裁外，还要

靠每个公民的自觉配合，在日常生活中

恪守安全底线，养成“高楼不抛物”的文

明习惯。

违法建筑被拆
损失算谁的？

见习记者 杨思思 通讯员 潘俊杰

本报讯 租用的钢棚厂房是违

法建筑，还被要求限期拆除，由此

造成的损失谁来承担？近日，慈溪

市坎墩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了

这样一起厂房租赁纠纷。

2019年，陈某某在坎墩工业

园区购入一处工业用地，在未办理

报批手续的情况下擅自施工，违法

搭建了钢棚厂房。同年5月，虽然

陈某某事先告知柴某某厂房存在违

建的情况，但因租金较低，柴某某

还是租下了钢棚厂房，与陈某某签

订了 5年的租赁合同，并支付了

5000 元保证金和第一年的租金

10.98万元。

好景不长，一纸违法建筑限期

拆除通知书打破了平静。今年4月

11日，柴某某从陈某某处得知，

钢棚厂房被认定为违法建筑，被要

求限期拆除，租赁合同实际已无法

履行。

“租赁不到 1年，厂房装修、

设备安装等七七八八的费用加起来

将近20万元，这损失怎么算？”柴

某某向陈某某列了一张包括10多

个项目的费用清单，要求前期入场

的装潢费用由陈某某全额承担。

陈某某认为柴某某不讲道理，

签订合同之时便已说明情况，自己

已经履行事先告知义务，更何况柴

某某开口就要20万元，比自己所

收取的租金还多，“我怎么可能贴

钱赔付？”

双方发生纠纷，北京盈科

（慈溪）律师事务所律师段晓琪参

与调解。

段晓琪表示，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出租人就未取得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的规定建设的房屋，与承租

人订立的租赁合同无效，“虽然合

同无效，但前期柴某某使用了厂

房，仍应按照原合同约定的租金标

准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未满租期

租金陈某某应退还”。

那么，厂房装修、设备安装等

装潢费用该由谁来承担？

段晓琪表示，根据合同法相关

规定，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有

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

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

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另根据《最

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

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因租赁合同无效，剩

余租赁期内的装饰装修残值损失，

由双方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

责任。

在律师的释法答疑和专业调

解下，双方协商一致，由出租方

陈某某返还承租方柴某某剩余租

金6000元，并一次性赔偿柴某某

装潢损失5.2万元（按5年租期折

算装潢的残值）。双方当场签订了

调解协议书，并支付了全部赔

偿款。

本报记者 陈洋根 通讯员 蒋超

本报讯“现在年卡可以继续使用，

没有再强制要求我们办理高价月卡了。”

近日，老林松了口气。

老林是杭州萧山花木城的经营者，

之前，花木城突然宣布停车年卡作废，

业主和经营者要继续在停车场停车的

话，得重新办理月卡。车主们顿时炸

开了锅。

花木城的停车场有2个，以前收费

都是以年卡或年费的形式收取，经营者

和业主把自家车牌报给花木城物业后，

每年交1800元停车费就可以了。去年9

月1日，物业宣布，年卡停止使用，改为每

月200元或300元的月卡，没有办理月卡

就不能停车。“算下来，停车费用一年增

加了好几百，而且还要求办理200元月

卡的车主只能把车停在较远的那个停车

场。”老林说，新的停车收费标准和方式

出台之前，花木城和物业都没有征求过

业主和经营者们的意见。而到目前为

止，花木城也还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

反对无效后，业主和经营者们向萧

山市场监管部门投诉。萧山新街市场监

管所调查后认为，花木城停车场收费属

于市场调节和自愿行为，但在业主委员

会成立之前，停车收费标准和方式须向

物价部门备案，并且业主和经营者们有

权选择继续使用停车年卡，“在有效使用

期限内的年卡，不得强制停止使用”。

浙江汉朔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剑波分

析认为，业主、经营者和花木城是平等的

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

原则，按照自己的意思设立、变更、终止

民事法律关系，也应当遵循诚信原则。

花木城利用自身优势地位，私自悔约、强

退年票，是一种违约行为，也侵害了消费

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事发抛物现场

一直在用的停车年卡被强制“作废”？
市场监管部门：还在有效期内的，不得强制停用

前妻不接电话，他从5楼抛下椅子和烧水壶
高空抛物危害公共安全，判刑3年！


